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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城县司法局关于干部轮岗交流

实施方案通知

为进一步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，根据《2021 年全省政

法系统干部集中交流轮岗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现结合我局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干部交流轮岗工作，要在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，以“加

大多岗位锻炼，提升综合素质；盘活资源，优化队伍结构；

激发干事创业激情，提高工作效能”为目的，加大我局轮岗

工作力度，逐步实现轮岗常态化、制度化，激发广大干部爱

岗敬业、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，不断增强我局干部队伍的生

机和活力。

二、干部交流轮岗的基本原则



1.党管干部原则;

2.依法依规办事原则，干部交流轮岗必须在编制、职

数和职位限额内进行;

3.培养锻炼干部原则;

4.发挥干部专业特长与业务职能相近原则;

5.有利工作、有序推进原则;

6.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原则。

三、范围和对象

(一)轮岗交流的范围。

局机关、司法所、下属事业单位。

(二)轮岗交流的对象。

上述范围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干部。

1.领导班子正职任职满 5 年的，报请县组织部进行交

流；

2.领导班子副职任职满 5 年的进行交流或者调整分工；

3.在重点岗位上连续工作满 5 年的(截止时间：2021

年 4 月 30 日任职满五年以上的);

4.在同一股室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;

5.因亲属关系需要回避的;

6.司法所工作人员需要轮岗交流的，征求乡镇党委意

见。



(三)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不交流或暂缓交流、不受

时间限制交流等。

1.因健康原因不宜交流的。

2.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收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审查尚

未作出结论的。

3.对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，或在工作性质特殊岗位上

工作的干部，或有其他特殊原因暂不交流的干部，可视不

同情况适当延期交流。

4.因工作需要，为发挥干部特长、有利于开展工作及

其他原因需要的，可视不同情况不受任职时间的限制适时

进行调整交流。

四、实施程序

1.由人事装备保障股提出交流轮岗人选和岗位；

2.召开局务会议讨论研究决定；

3.局分管领导与交流轮岗干部谈话，做好思想工作，提

出有关要求；

4.科级干部报请县组织部审批；

5.局办公室行文办理有关手续。

五、工作纪律

1.已明确即将交流轮岗的干部，在做好交接工作的基础

上，尽快到岗。

2.凡经组织研究决定安排交流轮岗的干部，应自觉服从



组织决定，尽快到岗任职。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决定

者，要进行批评教育；经批评教育不改者，应予以相应的处

分。

交城县司法局

2021 年 5 月 21 日


